
附件七 

第三座 LNG 接收站站址若選定臺中港或台北港之可能申請流程 

 

1. 臺灣港務公司需將 LNG 接收站開發計畫納入臺中港或臺北港

整體規劃及未來發展計畫(106～110 年) 近程實施計畫(依商

港法第六條) 

2. 徵求公民營事業機構投資興建暨營運(依商港法第十條)，商港

設施得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

者，其甄選事業機構之程序、租金基準、履約管理、驗收、

爭議處理之辦法，由主管機關(交通及建設部)定之。 

3. 辦理 LNG 接收站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臺北港須另辦理離

岸物劉區填海造陸環境影響評估差異分析) 

綜合以上申請許可事項，主要影響作業期程關鍵仍為港公司的支

持程度 (其中港公司在臺中港整體規劃及未來發展計畫 (101～

105 年)將 LNG 接收站港外擴建計畫納入遠期開發構想(111~120

年)，港公司對於 LNG 站址之選定於台中港或台北港可能會基於

台灣國際商港港群整體發展及各港發展定位作通盤考量，故有可

能會影響到中油公司第三座 LNG 站站址以北部地區市場需求為

考量之思考模式，故建請中油公司高層需以港公司高層，甚至由

經濟部與交通部層級就 LNG 站址選定在臺中港或臺北港進行溝

通協商。 

A7 - 1



交通部每5年即依國際海運市場
變化、我國社經發展及港埠建設
與相關產業變遷等因素，通盤檢
討各國際商港發展定位與策略

是否符合港區整體
規劃

辦理
「臺灣國際商港未來發展及建設計畫」

經建會審議通過

港務公司同意
將開發行為納入港區整體規劃

民間申請人應以書面方式提出

規劃構想書，向主辦機關申請

主辦機關公開資訊

其他民間申請人得提

出不同公共建設種類

規劃構想書

主辦機關(審核委員會)

初步審核

不合格

通知民間申請人，並

公開初步審核結果

合格
備具理由通知民

間申請人

民間申請人提出投資計畫

書，並繳納投資保證金。

審核委員會

再審核

協商規劃案

公開之內容

備具理由通知民

間申請人 不合格
合格

規劃案不成立

協商不成

主辦機關訂定最低功能及效益

需求

以二個月為限

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之審

核標準提送審核委員會審定

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

其他民間投資人遞件

審核委員會審核其他

民間投資人之文件

審核通過選出最優申請人

與主辦機關議定契約草案並簽

訂契約

依法興建營運

交通部港區投資作業申請流程

合格

依據交通部港區土地競爭及退場機制處理原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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